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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陳品臻
電話：(03)3322101~7452
電子信箱：1005272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大溪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22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2009552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735100E_1120095527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20095527_ATTACH2.odt)

主旨：有關本市配合「桃園市腸病毒防疫措施」公告辦理停課之

補課方式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局112年8月31日桃教體字第1120085593號函諒達。

二、本市公私立各國小(低年級)及幼兒園自112年8月29日起，

配合「桃園市腸病毒防疫措施」公告第五項規定，於同1班

級1週內出現2名以上腸病毒病童(不論腸病毒型別)時停課7

日。

三、為守護學生學習權益，倘經親師生溝通並達成共識後，貴

校於停課期間得依現行停課/補課計畫，於停課期間提供學

生線上教學，或於復課後提供實體補課，惟如感染腸病毒

病童無法參與線上教學，仍請貴校協助補救教學相關事

宜。

四、另腸病毒易透過學幼童密切接觸進而造成校園群聚感染，

請貴校務必依規定落實腸病毒通報作業，並依「國小及幼

兒園腸病毒防治自我檢查表」加強各項防治工作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20006800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9/22 14:3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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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檢附「桃園市腸病毒防疫措施」及「國小及幼兒園腸病毒

防治自我檢查表」各1份，可逕至本局首頁/便民服務/檔案

下載/公務檔案下載處查詢運用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小
副本：

22


